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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52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恒集团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8-2 

 

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追索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、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

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姚德坤等欠款 

起诉案件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法院已立案，尚未开庭。 

●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。 

●涉案的金额：本案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 38,545,084.97元。 

●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：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诉讼结果存在

不确定性，公司尚无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恒集团”）因股

权转让合同纠纷将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、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、姚德坤作为被告，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

称“梧州中院”）递交了《民事起诉状》，请求判令被告向公司支付清偿欠款、利

息及律师费共计 38,545,084.97 元。近日，公司收到代理律师事务所寄来的梧州

中院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（2018）桂 04 民初 19 号，梧州中院已对本次诉讼案件

立案。 

公司转让鼎恒升药业股权的具体内容，详见公司于 2016年 7月 14日、2017

年 7 月 12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中恒集团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、《中恒集团关

于转让子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》。 

（一）原告：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广西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1号第 1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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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欧阳静波 

（二）被告一：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路 92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姚德坤 

被告二：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地：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小扬气镇永兴街 

法定代表人：姚德坤 

被告三：姚德坤（系被告一、被告二的法定代表人） 

住所地：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******** 

身份证号：232700196510****** 

二、诉讼的案件事实及请求 

（一）《民事起诉状》的事实与理由： 

原告于 2016年 7月 12日与被告二、被告三签订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

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下称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，由被告二、被告三受让原告持有

的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（即被告一）100%股权。 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第 4.1条约定，双方共同委托审计机构以 2016 年 6月 30

日为基准日对目标公司（即被告一）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、评估，被告一欠甲方

（即原告）债务金额最终以届时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。第 4.2.1 条约定，被

告一所欠原告债务由乙方（即被告二）、丙方（即被告三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4.2.2条约定，以被告三向原告转让其所持被告二股份的方式对被告一欠原告的

债务进行偿还，且该股份转让应在被告二、被告三取得被告一股权后 6个月内完

成。第 4.2.3条同时约定，若协议第 4.2.2条约定的偿债股份转让无法在约定期

限内完成，则三方另行协商其他清偿措施。 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订后，被告二、被告三于 2016年 7月 11日付清股权转

让款。后协议双方于 2016年 7月 29日完成被告一 100%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。 

2016 年 9月 23 日，被告一委托的由股权转让双方共同选定的大信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同）出具大信审字[2016]第 5-00393号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

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，经审计的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被告一欠原告债务为人民币

35,722,532.18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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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原告催告，被告二、被告三于 2017年 7月 10日与原告签订《黑龙江鼎恒

升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下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。《补充协议》

第 1.2 条确认被告一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欠原告债务金额为人民币

35,722,532.18元，第 2.1条约定被告二、被告三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第 2.2条中，被告二、被告三内部约定由被告二承担上述债务中的 25,005,772.50

元，被告三承担上述债务中的 10,716,759.68 元。第 2.3条还约定在原告按本协

议约定获得债务清偿前，被告二、被告三自愿就被告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

任并不影响原告对被告一主张债权。 

但该《补充协议》签订后，经原告多次催告，并经原告委托律师事务所于

2017 年 11 月 21 日发出敦促履行偿债义务的律师函，被告二、被告三均未向原

告履行任何偿债义务。 

原告认为：原告与被告二、被告三签订的上述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及其《补充

协议》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且合同内容并未违反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强制性规定，因此该些协议均是合法有效的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原告已实际、

全面履行其所负合同义务，而被告二、被告三却没有履行自身依法、依约负有的

清偿债务义务。原告有权根据以上协议的约定，要求三被告共同偿还债务，赔偿

迟延偿还债务导致的利息损失，并承担因本诉讼发生的全部相关费用。 

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向贵院提

起诉讼，请求判如所请。 

（二）诉讼请求 

1、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清偿欠款人民币 35,722,532.18元； 

2、请求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因迟延清偿欠款导致的利息损失，自 2017

年 1 月 30 日起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1 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（4.35%/年）上浮

50%计算，暂计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为人民币 2,162,552.79 元，应继续计算至

全部款项清偿完毕之日止； 

3、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 660,000.00 元； 

4、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等与诉讼相关的全部费用。 

上述第 1-3 项诉讼请求标的总额暂计至 2017 年 12 月 30 日为人民币

38,545,084.97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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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尚无

法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。 

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投资者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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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索黑龙江鼎恒升药

业有限公司、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姚德坤等欠款起诉

案件的公告》盖章页） 

 

 

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3月 20日 


